
 

 

第九题：灵命成熟之一 
 

事奉成全研讨会第二阶段：导引灵命和属灵追求正确的方向 

第九题：灵命成熟之一 

 

一、遵行神旨 

  

 (一)必须遵行神的旨意 

  在我们得救以前，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凭着自己的心意去行的。但我们得救以后，就得有一

个基本的改变，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不能再凭着自己的喜好去行，乃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信

主以后，我们生活的中心已经变更了。这一个中心不再是我们自己了，乃是我们的主了。我们一得

救，第一句话就要问：「主啊，我当作甚么？」(徒廿二 10)。 

  我们所得着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我们照着神的旨意行。我们越遵

行神的旨意，我们里面就越平安、越喜乐。基督徒的喜乐，乃是在乎遵行神的旨意，不是在乎随着

自己的意思行。 

  一个人如果能柔顺的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就能少走许多冤枉路。许多人的失败，许多人生命

没有长进，就是因为随着自己的意思行。随着自己意思行的结果是痛苦的，也是贫穷的，并且最后

还得照着神的旨意行。因为神总是要借着事情，借着外面的环境和遭遇，叫你服下来。 

 

 (二)怎样知道神的旨意 

  神如果要求我们遵行祂的旨意，祂就必须使我们能明白祂的旨意。所以，把神的旨意显明给

我们看，乃是神的事。神的儿女不需要挂虑无从知道神的旨意，神总有办法使我们知道祂的旨意(参

来十三 21)。神把祂的旨意告诉我们，这是祂的责任。如果我们的存心、态度是顺服的，我们必定

能知道神的旨意。 

  一个基督徒要知道神的旨意，必须注意三件事：(一)环境的安排；(二)里面的感觉，或者说圣

灵的引导；(三)圣经的教训。如果这三件事的指向是相同的，能够在一条线上合起来的时候，就能

断定这是神的旨意。如果这三件事中有一件与另外两件不和谐，那就还需要等候。 

 

 (三)环境的安排 

  如果我们的神不许可，就连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太十 29)。可见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必须

经过神的许可。神连我们的头发都编号过了(太十 30「数过」原文可译「号过」)。我们的神是仔细、

认真到这个地步！像一个麻雀那么便宜的东西，神都要管，何况我们是祂的儿女！像一根头发那么



小的事情，神都要管，何况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一信主，就得学习从环境中知道神的旨意。我

们没有一件事是偶然遇见的，没有一个遭遇不是经主量过的。信主不久的人，也许还没有学会圣灵

的引导，还不大知道圣经的教训，但是至少能看见神的手在环境里。这是信徒最初步的功课。 

  许多时候，我们好像那无知的骡马一样，需要神在外面用嚼环、辔头拉住我们，勒住我们，

我们才不会错(诗卅二 9)。真求神把我们圈在祂的旨意里，把我们赶到祂的旨意里。借着环境把我

们堵住，逼得我们非跟从祂不可。 

 

 (四)圣灵的引导 

  「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罗八 14)。神的儿女有圣灵住在里面，信主的人有神的

灵住在我们重生的灵，也就是新灵里(参结十一 19；卅六 26~27)。神借着祂的灵在我们里面说话来

带领我们。在适合的时候，在有需要的时候，神的灵会给我们知道甚么是出于神的，甚么不是出于

神的。 

  主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祂的旨意行，就必晓得...」(约七 17)。如果人真有意思要遵行神的

旨意，就必定能知道。只有里面马虎的人，才不能清楚。 

 圣灵的引导可以分作两类：第一类是里面的催促(参徒八 29；十 19~20)。第二类是里面的拦阻(参

徒十六 6~7)。 

  神的灵是住在人最里面的地方，所以圣灵的感觉不是浅薄的，不是外面的，乃是从最深处出

来的。不像声音，又像声音；不像感觉，又像感觉。顺着它，就有平安、喜乐；违背它，就感觉不

安、难受。 

  可是，你不要过度的去分析里面的感觉。你如果一直在那里分析，这个是不是，那个对不对，

结果你会一天到晚都弄不清楚。其实，一个人亮光不够的时候，才需要分析；亮光如果够，就必定

一目了然。 

 

 (五)圣经的教训 

  神的旨意已经有许多原则和榜样记在圣经里。一个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必须认真的读圣经。

神的旨意是永远不改变的。神的旨意决不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在基督只有一是(林后一 19)。

神对我们的旨意，绝对不会与圣经的教训相反。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诗一百十九 105)。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要

知道神怎样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就必须多读圣经，就必须仔仔细细的读圣经。 

  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说的话，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圣经原则的教训，一种是圣经应许的话语。

我们对于前者，是靠圣灵的光照而明白的；对于后者，是靠着圣灵的引导而得着的。比方：根据马

太福音廿八章十九至廿节，基督徒应当向人传福音，这是圣经原则的教训。至于到何处传福音，可

能圣灵会把圣经上某一句话或某几节圣经，新鲜、活泼、有力的放在你里面，那就是圣经应许的话

语。 

  用问卦式的方法来寻求神的旨意，祷告后打开圣经，用指头猛然一指，用这种方法来求问神，



绝不是一种正当的方法，并且极可能有犯错的危险。 

  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这件事上，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要惧怕错误，不要主观。我们可以求

神把不是祂旨意的道路都堵起来。 

 

 (六)教会的印证及其他 

  神的旨意除了显明在神的话里，显明在人的灵里，显明在环境中之外，神的旨意也显明在教

会里。如果有机会的话，为了使你对于神的旨意能有更多的把握，最好能与教会中一班认识神的人

交通一下，看他们对于你所看见的是否能说「阿们」。因为我们个人究竟有限，个人的感觉，个人

对于圣经教训的领会，个人对于环境安排的认识，都有错误或不够准确的可能，但是教会却比较可

靠得多。 

  马太十八章曾题到一个原则：弟兄有争执最后总得听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居所，是神的光

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旨意会在教会里彰显。 

  教会的印证，并不是指全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开会讨论；这乃是指在教会中有一班认识神

的人，受圣灵的引导而说话。所以教会中负责的弟兄们，必须对于属灵的事有相当的认识，对于自

己的肉体有相当的对付，并且时刻儆醒，与主有不断的交通，满有神的同在，活在圣灵的支配之下，

才能有准确的看法。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所讲不与人商量的话，那是为的要证明他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

人的意思，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里并没有一点自以为是的意味。 

  但我们也要防止走另外一个极端──凡事都要问教会。我们绝不能以教会的印证来代替恩膏

的教训(参约壹二 27)。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尽可按着人的常识去定规。我们的神并不抹煞人的

常识。 

  在寻求神的旨意时，我们不要落到思想空白和意志被动的反常情形里去。「心窍习练得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来五 14)。靠神并不是就完全不用头脑。路加在写福音书时，是经过「详细考察」

和「定意」的(路一 3)。我们的思想、意志应该靠着圣灵的工作「更新而变化」，才能察验甚么是神

的旨意(罗十二 2)。 

  在新约里，异象和异梦并不是神的引导的常规。主要的和通常的引导，是里面的引导。除非

神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要我们知道，而在通常的情形里我们不容易接受这个引导，神才给我们异象

或异梦的引导。因此，为了稳妥可靠，我们即使见了异象或异梦，还得寻求里面的证实和环境的证

实。 

 

 (七)知道神旨意的人 

  虽然全部的方法都对了，但是还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知道神的旨意。方法对了，还得「人」

对，才有用处。最没有用处的，就是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是背叛的，而他却要知道神的旨意的方法。 

  如果你要来事奉神，你的耳朵就要一直听从神的话，像耳朵钉在门上那样的听话(参申十五 17)，

等主的差遣，等主的命令。 



  有的人虽然在那里寻求知道神的旨意的方法，但是他根本没有意思要遵行神的旨意，只是把

寻求神的旨意的方法拿来当作一个知识而已。可是神的旨意只给那些立志遵行的人知道！「人若立

志遵着祂的旨意行，就必晓得...」(约七 17)。所以要知道神的旨意，必须下决心要遵着祂的旨意行。

「耶和华的眼目往来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心完全向着祂的人」(代下十六 9 原文另译)。如

果你的心向着主是完全的，祂就要向你显现，祂就要给你知道祂的旨意。我们不要以为只有信主多

年的人才能明白神的旨意。 

  像我们这样微小的人，竟然能明白神的旨意，这是一件何等大的事！明白神的旨意是荣耀的

事。神是降卑祂自己来给我们知道祂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学习寻求、宝贵并遵行神的旨意。 

 

二、与主同活 

  

 (一)甚么叫做与主同活 

  自从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基督就进到我们的里面，作我们的生命(参西三 4)。如今，在每一个

基督徒的里面，有两种不同的生命：一种是我们原来就有的魂生命，就是「我」；另一种是重生所

得的灵生命，就是「内住的基督」。而生命不是一部机器，不是一件死的东西，自然会有生命的表

现。因此，基督徒的里面常有矛盾、交战的情形，就是魂生命和灵生命彼此相争(参加五 17)。所谓

「与主同活」(参罗六 8；提后二 11)，乃是魂生命与灵生命和谐一致，或者说，魂生命顺着灵生命

而行、而活(参加五 16，25)。 

  在圣经里面，常用各种的说法，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来形容与主同活，譬如：「住在主里面」

(约壹二 27；参约十五 4)；「随从圣灵」(罗八 4~5)；「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提后三 12)；「活着

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二 20)；「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一 20)；「我活着就

是基督」(腓一 21)等。 

 

 (二)与主同活是事实，不是目标 

  对于许多基督徒而言，「与主同活」仅止于道理知识，缺少实际的经历。因此当他们读到使徒

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腓一 21)的时候，以为这是一个目标或是一个盼望。其实，保罗不是

告诉我们说，他有这样一个「我活着就是基督」的目标；保罗乃是说，我自己所以能活，就是因为

有基督；如果没有祂，我就不能活。这是他的事实，而不是他的目标；这是他生活的秘诀，而不是

他的盼望。他的生活，乃是基督。他活着，就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因此，他能够放胆地说：「我

活着就是基督。」 

 

 (三)许多基督徒努力要与主同活 

  问题就在这里，如何才能作到「与主同活」，作到「我活着就是基督」呢？这个问题若不解决，

作基督徒便会作得吃力又辛苦；竭尽心力要作个好基督徒，挣扎奋斗，结果却是失败连连；末了，

就要叹说：「我真是苦阿！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七 24)？难怪许多人作基督徒都作得



累了，作得疲倦了。他们觉得作基督徒好像挑了重担爬山，总爬不上去。当他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是劳苦背负「罪孽」的重担；自从他们信主之后，是劳苦背负「圣洁」的重担。那个担子换成这个

担子，一直背负着重担，又累又苦。 

 

 (四)与主同活不是我活，乃是祂活 

  其实，「与主同活」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效法基督，行得像基督一样；也不是要我们跪在那

里苦求主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作出来像基督一样。使徒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二 20)。这话给我们看见：不是我活，乃是基督活。从前本来是我活，不

是基督活；但今天不是我活，乃是基督活。今天掉换一个来活。这是与主同活的秘诀。 

  我们必须看见，不是我在那里作基督徒，乃是主在我里面作基督徒；不是我活着像基督，乃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出来。哦，这是一个大福音！从今以后，「我」可以免活，可以不必努力活着像

基督。神不要我们花那么多的力气作基督徒，也不要我们作个背负重担的基督徒。 

 

 (五)与主同活的难处乃在于『我』 

  那么，怎样才能够「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呢？当然这个「我」必须出去，这个「我」必须

死！使徒保罗在同一节圣经里给了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

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二 20)。如果我没有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就仍旧是我，

我就仍旧活着。可见，只有「我」钉死了，「我」不活了，才能让基督来活；也只有「已经与基督

同钉十字架」的人，才能说「不再是我」。 

 

 (六)先有同死，然后才有同活 

  不死就不生(参林前十五 36)；与主同活的先决条件，乃是与主同死。「我」既然没有一点的能

力行善，就应当把「我」摆在完全无助、无有的死地。基督徒的生命，并非改良「我」而来的；它

完全是一个新造(参林后五 17)。若是不死，就不能生。所以不怕死！我们要向着「我」死，并真正

停下「我」自己一切的活动。如果我们真的放下了「我」自己的一切，实际上并没有甚么损失。除

非我们有所脱离，我们就无法进入。 

 

 (七)与主同死的诀要 

  「与主同死」，也就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一件事必须有两方面的合作，才能成为我们

的经历。单有一方面是不行的，总得两方面全有才行。 

  首先，我们里面的眼睛必须被开起来，看见当两千年前主耶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神已经把我们摆在基督里，与祂一同钉死了。这是神所已经成功的事实。比方：你写几个大字在一

张纸上，当你把这张纸撕开的时候，你同时也把那几个字撕开了。同样，当基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

字架的时候，我们在祂里面也一同被钉死了。基督死了，「我」也死了。 

  其次，我们必须从心里深处「阿们」这件事──承认神所已经作在我们身上的事。神既已经



认为「我」这个人不行，所以把「我」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也应当承认「我」不行，「我」该死，

「我」已经死了。但是有许多基督徒，虽然神看他们不行，而他们却看自己还行，还想尽力来作，

来讨神喜悦；虽然神已经把他们钉死了，而他们却还是想要立志，想要挣扎。所以若非我们的配搭

合作，神所已经成功在我们身上的客观事实，就还不能成为我们的主观经历。 

  我们若能真的从心里承认说：神看我不行，我也看我不行；神看我除了死之外没有别的用处，

我也看我除了死之外没有别的用处。我就是这样无用的人，我只配死在十字架上。如此，我们才真

正与主同死了。 

 

 (八)与主同死就必与主同活 

  同死的事实是如何真确，同活的事实更是真确。「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

祂同活」(提后二 11)；「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祂同活」(罗六 8)。神对「我」的评价是说

该死，我对「我」自己的评价也说该死；所以「我」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已经与主同死

了，这是事实。既然「我」已经死了，因此现在不再是「我」活着了，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了，这

也是事实。二减一等于一；从我里面减去老亚当，就当然只剩下基督。 

  同活是同死之后必然的结果；这个事实用不着我们猜疑。有些基督徒说，在我的感觉里，好

像并没有把握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要知道，与主同活不在乎我们的感觉，因为我们的感觉并

不可靠。我们的感觉起起伏伏，有时好像在山顶上，有时会好像在山洞里。与主同活乃在于相信神

的话，相信神所成功的事实。 

 

 (九)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还有两句很重要的话：「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

而活。」属灵的事实，不是用感觉证明出来；属灵的事实，乃是用信心证明出来。基督活在我们里

面，从今以后，我们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们天天相信是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活。我们对主说：

「主，我相信你替我活。主，我相信你作我的生命，我相信是你在我里面活着。」我们这样相信，

我们就这样活。请记得，神所说的话是靠得住的。我们不是相信自己的经历，我们不是相信自己的

感觉，我们乃是相信神的话。 

  甚么叫做信心呢？信心不是头脑里明白一项真理；信心乃是灵里看见了一件事实，而把那件

事实证明出来。希伯来书讲到信心的定义：「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十一

1)。比方，有人能弹得一手好琴，但我们必须有耳朵，才能把那好听的声音显为实在；如果是聋子，

就无法证明它的实在。我们的信心也是一样的。所有神所成功的事实，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只

有信心，才能把神的事实证明出来。 

 

 (十)从因信得生到因信而活 

  新约圣经有三处曾引用旧约哈巴谷书上的话：「惟义人因信得生」(哈二 4)；第一处是罗马书第

一章第十七节，那里是指罪人在得救之时是因信得生，着重在「得生」；第二处是加拉太书第三章



第十一节，那里是指人得生是因着信，着重在「信」；第三处是希伯来书：「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

(来十 38)，这里是对信徒说的，所以更好译作：「只是义人必因信而活」。在此，我们所要注意的是，

神乃是要带领我们从「因信得生」，而进到「因信而活」的境界。 

  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因着信心而得生命，也都应当因着信心而活。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从

始至终，都是信心的故事；是信心把我们带进属灵的境界里，也是信心使我们继续活在那境界里。

甚么时候我们一离开信心，甚么时候我们就离开了神所命定的地方。换句话说，甚么时候你凭着信

心，甚么时候你就活在基督里，也就是「与主同活」；甚么时候你不依凭信心，甚么时候你就活在

自己里面，也就是不与主同活。 

 

(附录九)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一)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 

  基督与我们基督徒的关系，并不仅是客观道理上的相知和相属，并且也是主观经历上的相连

和相合。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一面是我们里面的灵就活过来，得着了重生(参弗二 5~6；约三 6~8)；

另一面是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并且活在我们的里面(参林后十三 5；加二 20)。因此，圣经说：「基

督是我们的生命」(西三 4)，我们在重生时所得着的灵命，不是别的，乃是基督自己活在我们的里

面。 

 (二)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 

  这一位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并不是要作我们的客人，任凭我们随意待祂；乃是要在我们的

心里作我们的主人，所以圣经用「住」字来形容祂的内住，含有「安家、作主掌权」的意思(参弗

三 17；约十五 5)。为着这个缘故，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主权让给祂，顺着祂而活，才能感到「生命

和平安」(参罗八 6，10)。 

 (三)基督「长」在我们的里面 

  当我们存心尊主为大(参路一 46)，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得着地位并有通达的道路(参太三 3)时，

才能够除去我们心里一切不该有的东西(参太十三 18~22)，而使这生命不断地长大。灵命的长大，

不是别的，乃是「祂必增加，我必减少」(参约三 30)。伴随着灵命长大必有的现象，乃是我们的「己

生命」被对付，直到基督在我们里面得着完全的地位。 

 (四)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 

  基督在我们的里面长大到一个地步，生命会有模有样，就像鸡蛋中的胚胎逐渐形成小鸡的模

样，在灯光照射之下，能够明显的看出。同样，基督成形在我们的心里(参加四 19)，在属灵的眼光

下，也可以感觉并看出来，但在平常人的眼中，仍看不太出来。使徒保罗说，为着达到基督成形的

地步，需要神的仆人「再受生产之苦」(参加四 19)。换句话说，十字架的道路，乃是基督徒灵命成

长之路──关心我们灵命的人和我们自己，一同承受灵命长进之苦。 

 (五)基督「彰显」在我们身上 

  慢慢地，成形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会自然而然的显现在我们肉身外面，让众人都可以明显地



看出来(参提前三 16)，这就是所谓的「披戴基督」(参罗十三 14；加三 27)，也就是「在肉身上带着

耶稣的印记」(加六 17)。灵命成熟的基督徒，在外表上虽然与常人无异，但在言谈与举止上，常会

不知不觉地显露那活在他里面的基督。 

 (六)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 

  无论是在顺境或是在逆境，甚至无论是生是死，都能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参腓一 20)。

当一个基督徒长进到这个地步，他就可以自称「我活着就是基督」(腓一 21)，基督的生命常时不断

的从我们身上活出来，这样的信徒，才算是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参徒十一 26；彼前四 16)。这也

是我们追求灵命长进的最终目标。 

―― 黄迦勒「事奉成全训练纲目」 

 

 


